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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林縣斗南鎮小東市地重劃區 

土地所有權人座談會 會議紀錄 
 

一. 時間：107 年 5 月 8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00 分 

二. 地點：雲林縣斗南鎮公所三樓禮堂 

三. 主席：葉科長夏伯               記錄：（興利 莊姝嫺） 

四. 出列席單位及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五. 簡報：略 

六. 說明事項： 

依據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14 條規定，重劃地區選定後，主管機關應舉

辦座談會，以書面載明重劃有關事項，並以雙掛號函件通知土地所有權人，

為此，本府特於今日召開座談會，聽取土地所有權人意見，並將於座談會

後擬訂市地重劃計畫書陳報內政部核定，待重劃計畫書核准公告後，再依

法舉辦說明會。 

七. 所有權人、民眾及地方人士陳述意見及答覆說明： 

編

號 

土地所

有權人 
陳述意見內容 答覆說明 

1 高婉芬 

一、 能落實本區市地重劃是照顧

本地農民的福利，要訂定重

劃時程表儘速開發，不可再

慢。 

二、 另本案外圍尚有 200 多公頃

土地，要儘速開發。斗南位

於雲林交通要點，期許小東

工業區的全面開發能帶動斗

南進步及發展，感恩縣府團

隊的努力。 

本案都市計畫之主要計畫內政部都委會已於 5/1

通過，細部計畫尚待本縣都委會審定；目前本案預

訂目標，望年底或明年初儘速動工。 

2 康富戶 

一、 本人土地現位於 40 米路邊，

且已為建地，故本人認為被

納入重劃還需設定負擔很不

公平。 

二、 重劃後本人配還之土地是否

還是會面臨大馬路邊? 

未來土地分配時尚需經重劃前後地價評議，土地重

劃前的條件亦會納入評議的參考；另重劃為原位次

分配，故您的土地若非被劃設為公共設施，則重劃

後仍將面臨原有之路街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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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

土地所

有權人 
陳述意見內容 答覆說明 

3 張清泉 

一、十億費用怎麼來? 

二、負擔 44.61%怎麼算的? 

三、裡面的路寬幾米是怎麼來

的? 

一、十億費用的部分包含本重劃區後續的拆遷補

償費用、工程施做費用、業務管理費用、利息

費用等，另在拆遷查估及工程費用的部分，本

府將請專業的估價師、工程顧問公司等做精準

的成本估算，未來辦理時也將嚴格把關。 

二、負擔部分，分為用地負擔及費用負擔，並依內

政部訂頒之公式計算。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方

面，扣除抵充地面積後為 27.36%；費用負擔

方面，先參考週邊地價資訊推估預計重劃後平

均地價，再依上述總費用計算，費用負擔為

17.25%，將二者合計，故本案總平均負擔比率

為約 44.61%。 

三、路寬部分，係依照 107 年 5 月 1 日內政部都市

計畫委員會第 921 次會議第 9案，針對「變更

高速公路斗南交流道附近特定區計畫（第四次

通盤檢討）案」再提會核定後之書圖進行劃

設。 

4 張守晋 

一、分配補償明細太過簡陋。 

二、地主實質得到多少分配、補

償，是否需提供明細? 

一、因目前查估通知單尚未寄發，查估作業尚在準

備中，故無法提供確切明細。 

二、待查估作業與補償金計算完成，會再行公告，

並提供明細供各位土地所有權人查閱。 

三、地主配回土地之比例，本府目前預估平均為

55.39%；而每位土地所有權人實際配回的面

積，仍需視實際分配街廓之位置、道路寬度、

重劃前後地價等因素，依內政部訂頒之公式計

算而定。分配完成後本府將召開說明會向土地

所有權人說明，詳細的比例與最終的面積仍以

本府未來依市地重劃實施辦法公告之內容為

準。 

5 張長國 

為何防汛道路上的農業區無法變

更為工業區? 

依照內政部規定，現行農業區變更為工業區開發需

採區段徵收，而辦理區段徵收前尚需先進行公益性

及必要性分析，該分析將導致整體時間拉長；加之

以區段徵收開發會使土地所有權人可得到的土地

比例降低，未必符合整體區域利益，故暫緩開發。

6 沈輝廷 

一、 禁建已經 40 年，分配土地是

否可儘量給地主多一點，工程

費用少一點?希望重劃可以早

點完成。 

二、 贊成重劃。 

目前的重劃負擔為預估值，未來本府會再進行精

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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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述意見內容 答覆說明 

7 李明憲 

希望比例可以調整再降低，地主

可以配回更多。請縣府用心精算

開發費用及土地的用地比，並請

顧問公司細算。 

目前的重劃負擔為預估值，未來本府會再進行精

算。 

8 張俊生 
需要確切已審定的範圍地籍套繪

圖，並建議提供地主範圍地籍套

繪圖資訊。 

目前的都市計畫之細部計畫尚未完成審定，待都市

計畫完成法定程序後，本府再擇日公布。 

9 王雅芳 

希望原本的既有建物及土地可以

申請原位置保留；因為三年前有

花四百二十萬之整地和鐵皮屋增

建。 

將於日後會同相關單位針對該區進行確認，若其符

合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同法

第 38 條第 1 項之規定，則納入原位置保留分配之

研議。 

 

八. 會議結論： 

(一) 市地重劃之目的主要在於促進都市整體建設發展及提高土地價值，不

僅政府可加速公共設施之建設外，土地所有權人亦可透過地籍之重新

整理，獲得方整且立即可建築之土地，且提高其利用價值，帶動地方

發展。市地重劃其中很重要的功能，即是對原來產權複雜之共有土地，

各共有人可藉辦理重劃之機會，協調分配為個別所有，可節省土地辦

理共有物分割之費用，並促進共有土地之利用。 

(二) 感謝各位土地所有權人支持及關心本案進行，未來本案有關重劃相關

作業進度及資訊將公開給予土地所有權人了解，並歡迎共同監督。後

續作業上，本府會以撙節為原則，節省開發費用，以期降低本案土地

所有權人的費用負擔。 

(三) 座談會後若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作業有疑問，亦或需要個別協助，歡

迎來電至雲林縣政府地政處詢問。 

九. 散會：上午 11 時 30 分 


